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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管专营文物市场政策下，国有文物商店为流散
文物的收购和管理，为博物馆提供藏品，为国家创造外
汇,为行业培养人才，为满足人民收藏需求，以及为文化
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

据统计，1975年至 1988年，以收集保护社会流散文
物为己任的河南省文物商店，共收集社会流散文物 20余
万件，向省博物馆和外地博物馆提供藏品2万余件。1975
年至 1991 年，河北省文物商店藏有各类文物 20 余万件。
江西省文物店自成立至今，累计收购文物总计数十万
件，其中珍贵文物超万件。可以说，由于文物商店的努
力，使得大量民间文物得到科学、有效保护，也成为阻
止珍贵文物外流的一道屏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文物商店的文物成为博物
馆藏品重要来源，博物馆凡是成批量的文物入藏基本上
都是文物商店提供的。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8年至 1991
年，全国文物商店收购文物 700万件/套以上，从外贸部
门接收文物670万件/套以上，向博物馆提供藏品15万件/
套以上，其中，三级品以上 3万件/套以上。1963年，北
京市文物商店仅供应文博系统的珍贵文物多达 800余件。
比如在馆藏文物中就供应故宫77件、中国历史博物馆43
件、上海博物馆13件、广州博物馆2件、东北文博机构8
件；提供内蒙古大学元代碑帖、提供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苏定界铜柱墨”等深具史学价值的文物600余件。
1978 年，上海古玩总店划归文化局领导，并改名为

上海文物商店，此后将符合博物馆一、二、三级藏品标
准的文物，全部有价调拨给博物馆。

几十年来，国有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因为与文物市
场结合紧密，又具有文物系统的特殊身份，所以造就了
一批学有素养、业有专长的文物鉴定和管理经营人才，
为国家在文物流通鉴定、涉案文物鉴定、文物经营管理

方面储备了大量人才，也为文物市场输入了不少人才，现
在一些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的业务骨干来自于文物商店。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各地废品回收过程中，由于广

大群众缺乏基本的文物知识和辨别能力，在废旧物品中
夹杂了大量珍贵文物，如不积极抢救，将玉石俱焚。为
此，各地文物主管机构发出通知，要求杜绝文物被熔炼
的现象。“文革”期间，北京市拣选出的铜质文物多达百
余吨，其中佛像42吨、各时代的钱币22吨，两项总和占
了拣选出的铜质文物一半之多。当时，对于具有经济价
值的近代器物和工艺品，如民国时期的墨盒、镇纸、笔
架、铜锁、水烟袋等也拣选回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
将数万件具有文物价值的器物，全部交首都博物馆，其
中一、二级文物多达200余件。

1972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拣选出了著名的班簋，这
是中国西周中期青铜器，穆王时毛班所作，为清宫旧
藏，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散出，内底有铭20行，197字，
现藏首都博物馆。从 1964年开始，山西省文物商店，以
太原电解铜厂为重点，拣选保护了大量青铜器、造像及
数十吨历史铸币，如现存于山西博物院的康生豆、土匀
錍及成系列的三晋货币等。

由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专管专营文物政策，国有文
物商店成为人们获得文物主要渠道；文物商店系统通过
商业手段满足人民群众收藏和文化需求。北京市文物商
店除在宝古斋、韵古斋和庆云堂三大门市开设内销业务
外，还设立了虹光阁内销门市，3年销售文物达11473件/
套，为博物馆提供藏品1490件/套；安徽省文物商店总店
内销门市成立两个月就出售文物 400余件/套，接待各界
人士几千人次。上世纪 90年代初，全国文物商店的内销
商店、内销专柜达 20余个。内销金额稳步上升，内销额
与外销额渐趋接近。

为收藏和科研单位提供藏品

当年，成批量的文物入藏博物馆，基本上都是
由文物商店提供。

北京市文物公司 （北京市文物商店） 是国内有着重
要影响力、历史悠久的老店。1956年，它由北京的88家
古玩店，改造成为公私合营商店。1960 年，改为实行企
业经营管理的国家事业单位，是北京乃至国家收集社会
流散文物的收购站和临时保存所。

2019 年 12 月 4 日，北京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批复同意北京市文物公司 （北京市文物商店） 更名为北
京市文物交流中心，主要职责调整为：负责具体组织、
协调和承办相关文物交流和展览活动；开展文物的征
集、鉴定、保管、复制、修复与研究；承担文创产品的
研发，提供一般文物经营服务；提供文物鉴赏的相关培
训和咨询服务，在经营业务中增加了公益属性。

我国的国有文物商店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独特产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文物经营单
位只有6家国有商店。1958年4月，上海古玩商业系统完
成全行业公私合营，专营与兼营古玩业务的单位紧缩为
古玩市场、国营旧货商店、新龙、顾松记、仁立、益新

成、尊彝斋、荣宝斋、古籍书店等9家。1961年天津市文
物公司陆续合并了天津劝业场、瑞宝斋、万昌古玩店等
国营和私人的文物经营业务，接管了天津市的文物商
业。1959年6月，广州将当时经营古玩文物的合作商店加
以改组，成立国营购销公司，各地成立收购站进行收购。

1960 年 9 月 24 日，国务院批准 《关于改变文物商业
的性质和管理体制的方案》，决定各地由非文化部门负责
领导的文物商店的性质，一律改变为实行企业经营管理
的国家事业单位，作为国家收集社会流散文物的收购站
和临时保存所，统一划归文化部门负责领导。文物商店
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收集社会流散文物，提供博物馆、
研究单位和学校作为陈列展览和研究对象；同时提供国
内需求，适当组织出口。另外，代表国家办理废旧物资
中的文物拣选。至此，文物商业经营体制机制得以理
顺，文物商店的工作得以明确，文物流通中的政府管理
得到加强。现有的国有文物商店，就有许多成立于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如上海古玩总店 （1958年成立）、北京市
文物商店 （1960 年成立）、广州市文物总店 （1960 年成
立）、天津市文物公司 （1961 年成立）、四川省文物总店

（1962年成立） 等。
1974年 11月，国务院批转外贸部、商业部、文物局

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
的通知 （132 号文件），文件特别提出：文物商业采取

“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针，有计划地组织出口，对
文物商业市场，应“归口经营、统一收购、统一价格、

加强管理”。外贸部门出口的文物商品，货源一律由文物
商店负责供应。此后，各地纷纷成立国有文物商店，尤
其是省级文物商店如安徽省文物总店 （1974年）、河北省
文物商店 （1975 年）、黑龙江省文物商店 （1976 年）、江
西省文物商店 （1977年）、山西省文物商店和湖南省文物
商店 （1978 年）、陕西省文物总店和湖北省文物总店

（1979年） 都在这一时期成立。
据统计，1980 年以前，全国省、市级有外销权的文

物商店有50余家，下设有40余个文物代销点，形成文物
购销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文物流通中，占据了主渠
道地位。

1981 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 《文物商店工作条例》 明
确要求：各地设立文物商店或文物站必须报请国家文物
局或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各地文物商店不允许跨地

区收购文物。1982 年颁布施行的 《文物保护法》 明确规
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
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
务。”进一步确立了由文物商店统一负责文物经营的管理
体制。1986 年发布的 《关于外贸、文物部门办理一般文
物(旧工艺品)交接事宜的通知》，决定将外贸部门的库存
文物全部拨交文物部门。

我国实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
后，文物监管品市场和文物拍卖制度的出现，直接打破
了文物商店对文物的独家经营格局，并在文物市场上逐
渐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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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物市场不断开放，从 20世
纪 90年代开始，流散文物在文物流通领域的经营权由过
去国有文物商店独家经营，开放给文物流通监管市场和
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文物经营多元化格局逐步建立。
文物商店在文物流通领域的主体地位发生改变，已不再
是国有文物商店一家独大的局面，其经营特权也丧失殆
尽。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为了适应新形势和环境，争取新发展机会，部分国
有文物商店正在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探索。此时的改革，

是要彻底破除“事企不分”“一店两性”的组织形式；并
且要顺应当前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适应市场
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标准，从而提高国有资本效能、增强文化单位活力。
改革还应坚持总体设计、事企分开、因店制宜、功能明
确、稳步推进的原则。首要任务是将文物商店收藏的珍
贵文物转为公益性质的社会文化服务组织收藏、保护和
展示。首要目标是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盘活和放大
文物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效能。主要方向是改为功能清晰
的公益性质的单位或产权明确的现代企业。

目前国有文物商店改革方向，大致可分为5类，即改
制、合并、维持、转企和注销。

组建新单位：成立文物交流中心、信息咨询中心和
博物馆，增加新的社会服务职能。如 2001年，中国文物
流通协调中心 （中国文物商店总店） 更名为中国文物信

息咨询中心，其文物商业的行政管理职能完全撤销。
并入博物馆：一些国有文物商店与博物馆合并，保

留原职能，成为博物馆一个常设部门。如：河南省文物
商店、浙江省文物总店、山东省文物总店、江苏省文物
总店、重庆市文物商店、武汉市文物总店、景德镇文物
店等均并入当地博物馆。

保留原有体制：一些国有文物商店仍未改制，保留
原有经营模式。如上海市文物商店、江西省文物商店、
甘肃省文物商店、西藏文物总店等。

改制转企：由原来的国有经营型事业单位转为企
业。如苏州市文物商店、无锡市文物商店、常熟文物商
店等。

倒闭或注销：一些资源有限、经营不利的商店陆续
被注销。如江西省吉安市文物商店、江西省新余市文物
商店、深圳市文物商店等。

文物商店去哪儿了
陈 昀

梳理并客观认知我国文物商店约70年来的演变过程，丰富了
那些已经列入名录或具有潜力的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众多存世文物
的价值基础；也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增加了真实、可信的
背景支撑。

曾是文物交流的
主渠道。

2019年12月4日，北京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
北京市文物公司（北京市文物商店）更名为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

与此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上海市民间收藏文物经
营管理办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文物经营单位将扩展至电子
商务领域。

文物商店发挥了
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的文物商店，
变成啥样了？

收藏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遗产保护和文
化传播、传承的形式。活跃有序的文物市场，合法健康
的民间收藏，对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2019年，国有文物商店尚有83家，文物拍卖企

业550余家。
国有文物商店的改革改制主要是增强了公共文化服

务属性，但大部分也保留了面向公众的服务类经营性功
能。文物收藏爱好者可以从现有的国有文物商店，经营
文物的拍卖企业、非国有文物商店以及其他渠道购买文
物。另外，国家鼓励民间收藏文物入市流通，增加文物
市场供给。目前我国文物流通渠道基本可以满足公众对
收藏鉴赏需求。

国有文物商店不会在新时代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要
在新时代肩负起新的使命，踏上新征程，成为保障文物
商品供给平衡，促进文物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中坚
力量。

加强科学、有效保护，也成为阻止珍贵文物外
流的一道屏障。

收集和保护了大量文物

上世纪 90年代初，全国文物商店的内销额与
外销额已渐趋接近。

上世纪 90年代初，全国文物商店的内销额与
外销额已渐趋接近。

满足群众收藏和文化需求

链 接：

培养鉴定、经营和管理人才培养鉴定、经营和管理人才

现在一些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的业务骨干，许
多来自于文物商店。

班簋是中国西周中期青铜器，穆王时毛班所
作，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散出。

废旧物资中拣出清宫旧藏

右图：北京市文物公司，一直保留着
部分公私合营之前的老字号。这些店铺至
今还在正常营业。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题图：20世纪70年代从废品堆中拣获
的中国西周中期青铜器班簋，内底有铭20
行计197字，现藏首都博物馆。

现在，人们去哪
里交流、收藏文物？

现在，人们去哪
里交流、收藏文物？

陈 昀：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总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文物流通市场研究、文物数据统计分析。

左图：北京市文物公司 （北京市
文物商店） 举办多届全国国有文物商
店文物艺术品交流会，发挥国有老字
号的品牌优势满足社会需求。这是目
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国有文物系统文物
艺术品交流会。

上图：一些文博大家在文物商
店授课讲义被整理出来出版成书，
并成为经典著作。图为1983年王世
襄先生在文物商店给学员授课时的
讲义封面。

- 文物商店
- 经营文物拍卖的
拍卖企业
- 古玩旧货市场
- 电子商务经营者

2019 年 12 月 25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

《上海市民间收藏文物
经营管理办法》，规定
了下述经营主体：


